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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23〕20号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《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
生物安全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《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实施细则》已经学校校

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2023 年 3月 9 日 



— 2 — 

华南师范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，保障师生健康和

环境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病原微生物实

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

办法》《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《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

规范》《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卫生厅关于一、二

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规定》以及《华南师范大学

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称生物实验室，是指进行与生物科相关的

实验的场所。学校各二级单位的生物实验室均适用本细则，生物

实验室同时应遵守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各项规定。 

第三条  学校生物实验室实行“预防为主、分级管理、单位

负责、突出重点、保障安全”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管理体系与职责 

第四条  学校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实行学校、二级单

位、实验室三级管理责任体制，层层落实责任。 

第五条 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生物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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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管部门，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负责学校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监督

落实； 

（二）统筹组织实验室建设方案风险评估、教育培训和应急

演练、安全检查和事故处置等管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 涉及生物安全的二级单位是生物安全管理的主体

责任单位，单位党政负责人是本单位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第一

责任人。各二级单位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负责落实国家、地方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以及学校

相关管理规定； 

（二）组织制定本单位相关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； 

（三）组织本单位相关建设项目和实验项目的风险评估及申

报、生物安全相关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、安全检查和事故处置等

工作。 

第七条  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直接责任人，

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负责落实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以及学校、

所在二级单位相关管理规定； 

（二）制定本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，建

立实验室生物相关安全档案； 

（三）进行本实验室相关建设项目和实验项目的风险预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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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，落实实验室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、安全检查、生物废物分

类收集和事故处置等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三章 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

第八条 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计、施工、

验收和安全管理应符合《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》《实验

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等国家标准规定，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

准的规定。 

第九条  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生物安全实验室，相关单位

应在项目实施前向实验室建设主管部门提交报告，详细说明实验

目的、拟从事的实验活动和所用到的微生物或动物种类、与之配

套的实验室结构与设施、工作队伍情况、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与防

护设备、风险评估说明与风险控制程序、废弃物处理方式等，并

依据《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》《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》

等，确定拟建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，由所在二级单位初审

后，经实验室建设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

理处备案并报上级相应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。 

第十条  实验室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必须符合《人间传

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》《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》对实验室级

别的要求，做好个人防护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实验。严禁实

验室超范围开展实验活动。 



— 5 — 

第四章  病原微生物安全管理 

第十一条  一级和二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

应符合《广东省卫生厅关于一、二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

的管理规定》各项要求，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一级和二级实验室管理制度要求 

1.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制度，明确实验室工作人员

的分工与责任，制定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，建立生物危害评估制

度； 

2.根据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，对病原微生物标本的采

集、标本及菌毒种的运输、接收、登记、保存、实验操作、废弃

物处理、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、安全保卫、生物安全柜和高

压蒸汽灭菌器等生物安全设备的使用与维护等，制定相应的管理

制度和操作技术规范； 

3.建立相关档案，记录实验室活动情况和生物安全监督情

况，档案保存期不得少于 20 年； 

4.建立工作人员上岗考核制度，所有与实验活动相关的人员

都应经过培训并取得上岗资质，培训对象应包括实验室管理人

员、实验室技术人员、样本运输人员、废弃物处置人员、仪器设

备维修人员等。实验室相关人员应每年接受生物安全培训； 

5.定期对实验人员开展与其从事实验活动相关的健康体检，

建立人员健康档案。 

（二）一级和二级实验室工作人员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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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、二级实验室应建立严格的实验室人员和项目准入制

度，并有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，除辅助工作人员外，从事实验活

动的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； 

2.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进入实验区

工作，若出现疾病、过劳状态或其他意外状况时，不应进入实验

区。 

第十二条  国家根据病原微生物的传染性，感染后对个体或

者群体的危害程度实行分类管理。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和动物

病原微生物分类分别参照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《人间传染的病

原微生物名录》和《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》。学校各二级单

位、相关实验室和人员在使用病原微生物开展教学或科研活动时

应严格按照国家的分类标准和相关法规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实验室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，必须具备《病原微

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的条件，采集过程中应当防

止病原微生物扩散和感染，并对样本的来源、采集过程和方法等

作详细记录。 

第十四条  病原微生物样本的引进、保管、使用及档案等管

理应严格按照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等国家相

关法律法规执行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，加强日常安全管理。 

第五章  实验动物安全管理 

第十五条  开展实验动物相关工作，实行许可证制度，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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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、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

上岗证、动物实验技术人员资格认可证等。实验室必须严格按照

许可证的许可范围从事动物实验工作。 

第十六条  实验动物必须来源于具有《实验动物生产许可

证》的单位，并附有动物质量合格证明书。不允许向无《实验动

物生产许可证》的单位和个人购买动物。 

第十七条  从国内其他单位引入的实验动物，必须附有饲养

单位签发的质量合格证书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运输检疫

报告，经隔离检疫合格后，方可接收。从国外引入实验动物的，

应当持有供应方提供的动物种系名称、遗传背景、质量状况及生

物学特性等有关资料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

法》规定办理有关手续；不得从疫区引进动物。需要引进野生动

物时，应当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由引进单

位在原地进行检疫，确认无人畜共患病并取得当地卫生防疫部门

的证明后方可引进。 

第十八条  从事动物实验应当根据应用目的，选用相应等级

要求的实验动物。同一间实验室不得同时进行不同品种、不同等

级或者互有干扰的动物实验。 

第十九条  凡用于病原体感染、化学有毒物质或放射性实验

的实验动物，必须在特殊的设施内进行饲养，并按照生物安全等

级和相关规定分类管理。 

第二十条  对必须进行预防接种的实验动物，应当根据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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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或《家畜家禽防疫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进行预防接种。 

第二十一条  落实实验室设施及环境的清洁卫生及消毒灭

菌制度，控制设施内物品、空气等达到洁净或无菌程度。防止昆

虫、野鼠等动物进入实验室，或实验室动物外逃，严防疾病传入

动物饲养设施，杜绝人畜共患病发生。 

第二十二条  对直接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采取安全防

护措施，定期组织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检查，平时不得与宠物、

经济动物和野生动物接触。及时调整不适宜承担实验动物工作的

人员。 

第二十三条  从事基因修饰实验动物研究、饲育和应用等工

作，必须严格遵照《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》等国家有关规定。 

第二十四条  实验室应按照替代、减少和优化的原则进行动

物实验设计，维护动物福利，保障生物安全，防止环境污染。 

第二十五条  实验动物发生疾病或异常死亡时，应及时查明

原因，根据情况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并记录在案。 

第六章  生物废弃物的处置 

第二十六条  实验室应根据国家规定的要求建立实验器材

和废弃物无害化处置工作程序。实验器材和废弃物处置应由专人

负责。实验室污水须经无害化处理后排放。 

实验用一次性个人防护用品和实验器材、弃置的菌（毒）种、

生物样本、培养物和被污染的废弃物应在实验室同一建筑内消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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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菌，达到生物学安全后再按感染性废弃物收集处理。动物尸体、

病理组织经消毒液浸泡装入密封垃圾袋中，通过专用垃圾转移通

道移至低温冰柜中冻存。医学生物废物集中暂存后，请专业危险

废物处置公司处理。 

实验用非一次性个人防护用品和实验器材，应放置在有生物

安全标记的防漏袋中经消毒灭菌后方可清洗。运送至消毒灭菌地

点的过程中应防止有害生物因子的扩散。经生物无害化处理后的

废弃物包装必须符合要求，并设有中文标签，标签内容包括产生

部门、日期、类别等。 

第二十七条  实验动物的废弃辅料、垫料、粪便应经消毒剂

消毒后集中处置。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二十八条  二级单位及实验室应根据本细则，结合学科特

点及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相应的实施细则。 

第二十九条  各二级单位定期对本单位实验室生物安全管

理工作开展检查，每年不少于一次。 

第三十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华南师范大学实

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华师〔2017〕115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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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3月 13日印发 

责任校对：胡汉然 邓静薇  


